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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进一步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若

干政策措施》解读 

  一、该文件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的？ 

  去年 10 月 29 日，我省印发了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

升级为企业的意见》（吉政发〔2018〕22 号，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从税费优

惠、财政支持、金融支持、准入便捷、不动产及社保支持等 5个方面提出了 27

项支持政策，尤其在便捷转企、控降转企成本、优化转企环境、助推成长发展

等方面给予一定政策支持，有力地引导推动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。截至今年 6

月底，全省累计新增“个转企”企业 841 户，同比增长 143.77%。今年以来，

省市场监管厅在牵头落实该《意见》过程中，会同成员单位一方面深入长春、

吉林、通化、松原、白城 5市开展专题调研，了解在落实中存在的问题和企业

需求，另一方面赴浙江省学习总结经验，召集成员单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企业

需求，认真梳理国家和省委、省政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、新措施，起
草了《关于进一步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，即《政

策措施 2.0 版》，先后 3轮征求 16 个相关中省直部门、单位意见，完成规定的

论证审查程序，报经省政府常务会审议通过，并于 7 月 22日印发实施。 

  二、该文件和吉政发〔2018〕22 号文件之间是什么关系？ 

  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意见》（吉政发

〔2018〕22 号）是全省推进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工作的总遵循，《关于进一步

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吉个转企〔2019〕1号）

是吉政发〔2018〕22号文件政策措施的升级版，这两个文件共同构成我省推进

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的政策措施体系，将在优化我省市场主体结构中发
挥重要作用。 

  三、该文件具体包括哪些政策？ 

  《若干政策措施》分 5个部分，共 24 条具体政策措施： 

  一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，6条。主要集成了今年以来国家出台的深化增值

税改革、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等政策，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“个转企”企

业税负。 



  二是加大财政支持力度，5条。提出对符合一定条件的“个转企”服务业

企业给予一次性资金补助；对“个转企”企业在创业创新、专利申请方面给予

资金支持；给予“个转企”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一定帮扶等政策措施。 

  三是实施减费降负行动，4条。提出减缴符合条件的“个转企”企业专利

申请费、实质审查费和自授权当年起 10年的年费和复审费，“个转企”企业药
品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在现行基础上下调 30%，以及减轻“个转企”企业在

用电、用地、用工等方面负担的政策措施。 

  四是加强金融扶持服务，6条。提出创新贷款方式，推动符合条件的“个
转企”企业使用“银税互动”“助保金池”贷款产品，对运用专利权质押贷款

的“个转企”企业给予贷款贴息、保险费和评估费补贴，禁止银行业机构向

“个转企”企业贷款乱收费等政策措施。 

  五是强化组织推动落实，3条。提出建立“个转企”专题平台，省委组织

部实施党建引领“个转企”行动计划，省委宣传部统筹推进“个转企”社会宣

传等工作措施。 

  四、如何将该文件落实落细？ 

  一是制定政策落实配套措施。文件印发后，省推进“个转企”领导小组办
公室将会同政策涉及部门就各项支持政策措施制定办事指引，让社会各界尤其

是个体工商户和“个转企”企业明白政府支持“个转企”有哪些政策、享受政

策需具备哪些条件、如何享受政策等。 

  二是建立政策落实监测机制。加强对去年印发的《意见》和今年印发的

《政策措施 2.0 版》落实情况的跟踪监测，适时通报各部门、单位政策落实情

况，发现问题、及时解决，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。 

  三是加大社会宣传力度。对《支持“个转企”政策办事指引》，除印发一

定数量纸质宣传材料外，将通过吉林省市场监管厅、小微企业名录（吉林）、

吉林市场监管非公党建网等网站和微信公众号进行推送，多维度、立体式营造

推进“个转企”良好社会氛围。 


